
農民或原住民申請酒製造業許可執照注意事項 

一、製酒場所僅限一處，禁止分裝銷售。 

二、禁止使用非自產農產品為製酒原料。 

三、不准接受委託產製。 

四、酒品之年產量不得超過公告年產量限制，所產製酒品年產量估

算方式如下： 

（一）釀酒作物種植面積*農地單位年產量=釀酒作物年產量。 

（二）釀酒作物年產量*釀酒作物出酒率=酒品估計年產量。 

 
 


